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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有助于“盘活”政府数据资源，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智慧型政府。

在当前的大背景下，从政府层面通过颁布政策的方式为数据开放共享提供支持与保障有其必要性。就目前看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大多数已制定相关政策，但政策中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因此可以通过分析当前政策，结

合已有政策的不足构建出统一的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政策的内容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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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大数据时代，数据已成为基础性战略资源，

对促进基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数据的开放与共享将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影

响。政府数据指行政机关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

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各类数据。数据

共享指政务部门因履行职责需要，使用其他政务部门政

府数据或为其他政务部门提供政府数据的行为。政府

数据的共享能够“盘活”政府机关的数据资源，实现数

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充分发挥政府数据的经济、

政治与社会价值。数据开放指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面

向社会提供可供社会化再利用的数据集的服务行为。

推进政府数据开放也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构

建智慧型政府的一个重要议题[1]。近年来，推进政府数

据开放共享在我国已经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国家

也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以及指导意见，如《促进

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的通知》等。

从研究层面看，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对于政府数据开

放共享政策进行了研究，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对政府数

据开放共享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黄如花等[2]采用内容

分析法对国家层面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总结了我国数

据开放共享政策的特点与问题。孟溦等[3]从政策工具和

政府数据管理这两方面对长三角城市群政府数据开放

共享政策文本进行二维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不足并

提出了改进意见。二是对政策框架、体系进行研究。马

海群等[4]从障碍、动因以及可行性三方面对我国政府数

据开放的共享机制进行研究，提出可以从数据整合技

术、绩效考评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以及信息整合手段这

四方面进行探索。白献阳等[5]借鉴公共政策理论拟构建

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体系框架，并提出完善我国政府数

据开放政策体系的建议。三是专门针对数据安全、隐私

保护开展的研究。肖冬梅等[6]介绍了数据安全风险的类

型及成因，并给出了风险防范的对策。孙瑞英等[7]构建

了隐私评价体系并对16个省级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中的

个人隐私保护政策进行了分析。由此看来，目前对国内

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政策整体的研究还是集中于通过对

政策文本的分析指出当前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政策的不

足，以及对政府数据开放政策框架做进一步研究，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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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策的不断完善提供借鉴，缺乏对我国政府数据开

放政策的体系化分析，缺乏整体性的政策构建，截至目

前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政策体系。

此外，之前的研究多是从政策工具视角来对政府数据

开放共享进行研究，而本研究尝试基于数据生命周期

视角来进行政策体系的构建。

从实践层面看，数字政府强调依靠数字化变革来

推动政府内部实现理念革新、职能转变和体制机制重

塑，打造数字政府能够为数字中国、网络强国和智慧社

会三大国家战略向纵深推进提供战略支撑[8]。就目前

来看，数字政府在建设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

要包括顶层设计不足，体制机制不够健全[9]，创新应用

能力不强，部门业务相互独立，数据重复采集，壁垒依

然存在，在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方面也有不少突出短板，

此外干部队伍数字意识和数字素养也有待提升，政府

治理数字化水平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还存在较大差

距[10]。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是数字政府建设中的关键一

环，持续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不仅可以提高政府数

字治理的精确性，还有助于构建健康繁荣的大数据产

业生态以及经济政治生态，满足公民对数据的使用和

再利用的权利，释放数据潜能、激发创新活力、推动社

会进步[11]。政府拥有的数据资源量在社会总资源量的

占比接近80%，因此推动政府数据资源的治理和有效

利用能够有效加快数字政府的建设进程[12]。若要在数

字政府建设上继续取得突破，还需要有政府数据开放

共享方面的政策作为支撑与保障。截至目前，部分省和

直辖市已经出台了与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相关的政策，如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布了《北京市公共数据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通过了《贵州省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浙江省人

民政府发布了《浙江省公共数据开放与安全管理暂行

办法》等。但是这些政策在框架结构上都未形成统一

的、标准化的规范，而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共享面临的一

大挑战便是缺乏政府数据共享的统一标准和规范，缺

乏治理机制设计。因此，本研究借鉴科学数据生命周期

理论和利益相关者模型，首先对已有的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政策的主题进行计量分析，然后基于数据生命

周期理论，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文本片段进行分析，最后

构建出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理想化的政策体系，并为国

内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政策科学性的提高提出政策优化

建议。

   

1  政策文本的选择

省级政府部门是数据开放共享的枢纽，我国的政

府数据开放实践开始于省级政府，且相比市级，省级政

府在政策制定上拥有更多的权力[13]，因此本文选择省

（自治区、直辖市）出台的政策进行分析。

由于本文探讨的是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因而需要

囊括省级政府部门中与政府数据共享和开放有关的政

策内容，因此通过网上访问和文献调研的手段，结合对

政策条目的阅读，选取具有代表性、规范性和指导性的

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政策文本作为本研究的目标政策。

这些政策文本中大部分政策名称包含“数据开放”或

“数据共享”，也存在部分政策名称为“数据管理”，

但通过对政策文本的研读，发现数据开放、数据共享是

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总体围绕数据开放共享这一整体

进行展开的，共收集了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

政府数据开放共享高度相关的政策。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8年3月17日印发实施了《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在该

办法中强调了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意义，确保

了数据安全处于首要位置，突出了数据共享利用这一重

点，对地方省政府制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

数据开放共享政策具有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因此，本

研究选取所有于《科学数据管理办法》颁布以后的政

策，得到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政府数据共享开

放密切相关的政策文本，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2  政策文本分析

2.1  高频词统计

将这些政策文件导入NVivo软件。对政策文本内

容做分词处理与词频统计，得到的高频词有以下几类：

①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主体主要有部门、单位、人民政

府、机构等；②政府数据开放主体的工作重点是管理、

组织、负责、采集等；③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重点是安

全、平台、目录、法律等；④涉及的数据管理活动有采

集、获取、开放、共享、利用、服务、应用等。

2.2  颁布主体统计

政策颁布主体可分为5类：①人民政府颁布的政策

最多，有13条；②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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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3条；③北京市的《公共数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颁布；④天津市的《公

共数据资源开放管理暂行办法》由天津市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颁布；⑤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公共数据管理办

法》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颁布。

2.3  利益相关者

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政策中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有

政府机构、企业、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及其他企事业单

位、社会公众四类，其中政府机构占主体。

政府机构主要包括人民政府、政府数据主管部门、

网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公共数据管理和服务机

构5类。本研究调查的政策文本中涉及人民政府的有17
个，政府数据主管部门的有14个，网信部门的有4个，工

业和信息化部门的有8个，公共数据管理和服务机构的

有14个。就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政策而言，不同利益相关

者的角色定位略有不同：人民政府的主要工作职责是

负责指导、监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公共数据开放和利

用，并具体承担本级公共数据的开放工作；政府数据主

管部门的主要工作职责是开展公共数据归口管理、开发

利用和监督检查等工作，定期进行综合评估并组织公

共数据平台的建设、运行、管理和维护；网信部门的主

要工作职责是统筹协调网络数据并开展公共数据安全

管理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的主要工作职责是做好协

调、统筹推进公共数据的开放与利用，建立健全公共数

据资源开放工作的协调会商机制；公共数据管理和服

务机构的主要工作职责是在政府数据开放系统内部对

政务数据资源开展目录编制、采集、归集、存储、提供、

共享、应用和开放及其相关管理工作。在本研究的统计

过程中发现，浙江省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政策中的利益

相关者主体类型最全面，5类利益相关者均有涉及。海

南省比较重视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在政策中涉及省人

民政府标准化主管部门，其主要职责是会同政府数据

主管部门制定数据采集、开发、交换、共享、开放、安全

等标准，实现数据准确、完整、规范，促进大数据的开

发应用。

企业作为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政策的利益相关者，

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企业能够参与到数据行业

标准、地方标准以及技术规范的制定，也可以参与到专

家委员会的组建之中，并且能够以需求为导向，帮助政

府部门确定政府数据的开放重点和优先开放的具体范

围；二是企业也需要将依法收集并存储的、具有社会价

值的数据向公众开放。

对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及其他企事业单位而言，在

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政策中作为利益相关者主要涉及的

是开展产学研合作，与政府共同建立政府数据管理人

才联合培养机制，向政府部门输送相关人才，另外可以

设立研发中心，开展开放政府数据分析挖掘、数据安全

与隐私保护等关键技术的研究。

政府部门开放的数据要符合公众的需求，公众应

当参与到开放目录和开放需求清单的编制过程中，当然

也属于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政策的利益相关者。

本研究通过对政策发布者的调研以及对政策中利

益相关者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大部分省设立了大数据

发展局、大数据主管部门、政府政务服务数据管理机

构、大数据管理中心等政府数据主管部门，但是通过对

政策的解读发现，各省对于政府数据主管部门的职能

要求、隶属关系、运行机制等并不统一，因此对协调数

据跨平台、跨系统、跨区域共享造成一定难度[14]。大部

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在政策中提到了数据管理

和服务机构，但仅有一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明确提

及了数据管理和服务机构的具体责任，在所有政策中

都涉及数据安全与数据监管，但只有不到一半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明确了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且仅有4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明确了其具体负责部门。而对于其

他利益相关者，大部分政策中对其涉及的内容较少，因

此未能够充分调动其他相关主体的积极性。

3  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体系构建

首先参照已有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数据开

放、政府数据共享政策架构及政策中的高频词，结合数

据生命周期理论，将各地的政策分为数据归集、数据共

享、数据开放、数据利用、数据安全与数据监管、数据

保障和法律责任七大类，每个大类为一个类目。其中，

数据归集是指对政府数据进行归集的行为；数据共享

是指政府职能部门在工作中使用其他部门的数据或者

为其他部门提供本部门数据的行为；数据开放是指政

府行政机构向公众、企业、其他组织公开政府数据的行

为[15]；数据利用是释放数据价值的过程；数据安全与

数据监管是防止数据泄露篡改，对数据隐私进行保护

的过程；数据保障是指为政府开放共享数据提供质量

和安全上的保障，为开放共享营造良好的开放环境；法

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政策的内容体系构建研究刘嘉琪，任妮，刘桂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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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责任是为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供法律支持。

其次根据所归纳的目前已有政策架构，针对每一

个细分类目，尝试结合目前已有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存

在的以及在政策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构建政府数据开

放共享政策的内容体系（见图1）。

图1  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政策的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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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数据归集内容分析

在数据归集的一级类目下设有基础数据、数据质

量和平台汇聚3个二级类目。①基础数据指通过有关部

门对基础数据进行归集，在所有政策样本中有6个省和

直辖市在政策中提到基础数据，都强调了要形成人口

信息、法人单位信息、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信息、电子

证照等基础数据库，其中贵州省和云南省强调要形成

精准扶贫、卫生健康、社会救助、社会信用、生态环保、

气象水文、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城乡建设等主题数据

库。②数据质量是指政府开放数据的质量，有7个省的

政策涉及数据质量，且大部分要求对数据进行清洗、

脱敏等处理。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更要求对于数据要

标注数据领域、数据摘要、数据项和数据格式、开放类

型、开放条件、更新频率、数据开放主体等信息。③平

台汇聚是指将共享数据汇聚到管理平台，有11个省和

直辖市在政策中提到这一点，在湖北省、山西省的政策

中都规定要将数据先在本级进行汇聚，再接入到省级

共享平台。福建省特别强调要按数据资源目录实时、全

量汇聚，不得直接共享数据，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

数据归集是政府数据治理全生命周期的逻辑起

点，数据归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应予以保障[16]。由于政

府部门收集到的数据格式、类型等均不统一，而当前少

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在相关政策中对于数据归集方

面涉及较少，使得公开数据的质量无法得到保障，敏感

数据无法得到安全保护，阻碍了数据的利用，同时，大

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都缺乏相应的主题数据库，

极易造成数据的重复采集，因此建立良好的数据归集

机制是实现数据开放共享的前提。首先，需强调构建主

题数据库，对基础数据进行分类归集。其次，针对目前

仍然存在数据碎片化的问题，在对数据进行归集时，要

确保数据的完整性与准确性。最后，应在完成本级汇聚

后，再接入省级共享平台。

3.2  数据共享内容分析

在数据共享的一级类目下设有分级分类、共享要

求、共享平台、平台规范4个二级类目。①分级分类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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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数据的共享类型进行界定，具体包括无条件共享、

有条件共享和不予共享3种类型。②共享要求包括平台

内部与跨平台共享要求，其中北京市和广东省明确规定

无条件共享的政府数据可以直接在平台获取，对有条

件共享的政府数据，北京市要求在3日内给予答复，广

东省则可在5日内予以答复。对于跨平台共享，广东省直

接通过平台向数据提供部门提出共享请求，江苏省则

需通过本级或上级数据主管部门申请，过程较为烦琐。

③共享平台指数据通过数据平台实施统一管理，这在

所有调查的政策文本中都有提到。④平台规范是指数

据平台的具体规范，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

求要对平台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其中上海市特别强调

了要对开放平台上开放数据的存储、传输、利用等环节

建立透明化、可审计、可追溯的全过程管理机制。

各政府部门之间还是存在数据壁垒、数据割据的

情况[17]，在数据共享方面，只有少部分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对平台内部与跨平台的共享要求进行明确，这

会给部门数据共享的具体落实造成争议。数据共享机

制的构建能有效实现各部门之间数据共享，提高行政

效率，避免数据重复利用。首先，需根据数据性质对数

据的共享类型按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和不予共享

来进行界定。对于无条件共享的数据允许直接通过平

台进行获取，对于有条件共享的须规定在几日内给出

答复，针对跨平台、跨部门共享数据要完善数据规范与

技术标准。其次，针对部门归属化现象严重，导致“信

息孤岛”的情况，要出台具体规范，对数据进行统一管

理。最后，要对业务系统软硬件接口、数据接口、访问方

式等进行统一规范，建立全过程透明化、可审计、可追

溯的管理机制。

3.3  数据开放内容分析

在数据开放的一级类目下设数据编目、目录更新、

分级分类、开放重点、开放需求、数据获取方式、数据

开放主体7个二级类目。①数据编目是指编制数据开放

目录，在本研究收集的政策样本中有16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都强调要形成统一的目录管理，贵州省和湖南

省都强调要定期公布开放目录。②目录更新指对开放

目录进行动态更新调整，一般规定了因职能变化或法

律变化而对目录进行修正的最高期限，其中贵州省、湖

北省以及云南省还明确要求了开放目录的最低更新频

次。③分级分类指政府数据开放的程度，有13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将政府数据分为无条件开放、有条件开

放和不予开放3类，而福建省将政府数据开放分为普遍

开放和依申请开放两种类型。④开放重点指优先向社

会开放的政府数据，一般是与民生保障、数字化发展

等与公众密切相关的政府数据，14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在政策中有所提及，山东省和上海市还强调在确定

开放重点时要听取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⑤开

放需求指用户对政府数据开放的需求，重庆市、天津

市、北京市、江苏省和吉林省在政策中提到向公众征

集开放需求，其中天津市指出要通过开放平台征集开

放需求，重庆市和吉林省要求制定需求清单，江苏省提

出建立供需清单。⑥数据获取方式根据数据开放程度

分为无条件开放数据和有条件开放类数据的两类获取

方式。无条件开放数据的获取方式一般是直接通过政

府数据开放平台获取，对于有条件开放类的数据，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对数据提供部门都规定了的答复期

限。⑦数据开放主体指负责政府数据开放的主体，有14
个省提及了数据管理和服务机构，其中有10个省明确了

数据开放主体的责任。

政府数据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因此完善的数据

开放机制的构建能最大程度释放数据的潜能，也能提

高公众的满意度。第一，应根据政府数据的性质按无条

件开放、有条件开放和不予开放来对数据进行划分，对

于有条件开放共享的数据需在几日内对用户提出的需

求给出答复，不予开放的要给出原因。第二，应编制政

府数据开放目录，形成统一目录管理，定期对开放目录

进行公开。第三，听取专家和公众意见，通过平台征集

开放需求，将与公众密切相关的政府数据确定为开放

重点，并对开放目录进行动态更新调整，规定开放目录

的最低更新频次。第四，要明确政府数据开放的主体和

职责。第五，应重视收集公众对政府数据开放的需求。

3.4  数据利用内容分析

数据利用是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中涉及量最多的一

类，在数据利用的一级类目下设有鼓励数据利用、利用

监管、数据利用反馈与来源披露、数据利用规范、合作

交流、数据利用保护、数据交易7个二级类目。①鼓励

数据利用指鼓励数据利用主体利用政府数据开展科技

研究、咨询服务、产品开发、数据加工等活动。有16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在其政策中有所提及，其中广西壮

族自治区、北京市和重庆市都列举了推动社会主体参

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政策的内容体系构建研究刘嘉琪，任妮，刘桂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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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放数据开发利用的方式，如数据应用竞赛、专项资

金扶持等，营造了良好的数据开放环境，上海市也强调

要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发展。②利用监管强调数据主

管部门建立健全数据资源使用的监管制度，上海市要

求数据开放主体对有条件开放类政府数据的利用情况

进行跟踪，贵州省和云南省要求数据利用主体在与第

三方合作进行政务数据开发利用时，须签订合作开发协

议。③数据利用反馈与来源披露指在成果中注明数据

来源，其中江苏省要求数据利用主体利用数据形成成

果的，应该在成果中注明数据来源以及提供数据的公

共管理和服务机构。④数据利用规范强调数据的开发

利用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方合法权

益，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其政策中有所提到。

江苏省还特别强调了数据利用主体在利用数据过程中

违反约定时，政府数据主管部门及政府数据采集部门

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限制或者关闭其数据获取权限并在

数据平台公示。⑤合作交流指鼓励开展合作交流，其中

安徽省和江苏省按照国家战略开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合作交流，福建省按照国家发展战略与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多领域开展交流合作。⑥数据

利用保护是指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发利用政府数据所获

得的财产权益受法律保护，有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在政策中有所提及。⑦数据交易指引导培育建立数据

交易市场，其中上海市引导建立非政府数据试点示范。

此外，在数据利用方面，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海市和天

津市对有显著社会价值和示范作用的成果在开放平台

上进行展示。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海市、江苏省对数据

技术研发、数据服务提供、数据利用实践、数据合作交

流等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定给予表

彰。海南省、上海市、天津市鼓励行业协会、商会等组

织以及公共服务企业依法收集、存储相关数据并通过

开放平台开放。福建省、上海市、重庆市鼓励企业、科

研机构和社会团体参与制订数据开放利用、数据安全

保护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以及相关技

术规范。

数据利用是数据获取、数据开放共享的最终归宿，

打造数据利用机制，能够更好实现数据“取之于民、用

之于民”。首先，要鼓励用户对数据进行增值利用，建立

良好的数据开放环境。其次，在政策制定上可以结合地

方的优势特色，鼓励开展跨领域、跨地区合作交流。再

次，对有显著社会价值和示范作用的成果要在开放平台

上进行展示。最后，对数据技术研发、数据服务提供、

数据利用实践、数据合作交流等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单

位和个人，应按照规定给予鼓励和表彰。不仅要鼓励行

业协会、商会等组织以及公共服务企业依法收集、存储

相关数据并通过开放平台开放，而且要鼓励企业、科研

机构和社会团体参与数据开放利用、数据安全保护等

标准与技术规范的制定。既要通过项目投资，设立创新

基金等方式营造良好的开放环境，同时也要防范数据

利用过程中可能带来的风险，在成果中要求数据利用

主体注明数据来源并强调数据的开发利用不得损害国

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方合法权益。数据利用主

体利用政府数据形成成果的，应该在成果中注明数据

来源以及提供数据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数据利用

主体在利用公共数据过程中违反约定的，数据主管部

门及数源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限制或者关闭其数据

获取权限并在数据平台公示。在数据利用过程中，可以

发现省（自治区、直辖市）对数据利用中数据使用的规

范要求规定不足且对数据利用获得成果缺乏明确的法

律保护。

3.5  数据安全与数据监管内容分析

在数据安全与数据监管的一级类目下设数据安全

预警、应急管理、反馈机制、数据安全保护、安全管理

主体责任5个二级类目。①数据安全预警指数据安全风

险评估、报告、信息共享、监测预警机制，其中福建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以及重庆市

提到应建立专家委员会，对数据开放与利用的风险进

行评估。②应急管理指数据管理安全应急处置机制，

10个省和市都在政策中强调了要制定政务数据安全应

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③反馈机制指针对政

府数据不完整或者有错误的情况，可以向数据提供部

门反馈。④数据安全保护指涉及的所有省（自治区、直

辖市）在政策中都规定对数据安全进行保护，大部分

政策中提到要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另外辽宁省强

调要对平台实行安全防护，建立防攻击、防泄露、防窃

取的监测、预警、控制和应急技术保障措施；上海市要

求未按开放平台管理制度和数据利用协议落实数据保

障的需进行整改并暂时关闭其数据获取权限。⑤安全

管理主体责任要求具有网络安全管理职能的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要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并健全安全管理制

度。其中广东省还要求数据使用机构依法承担数据使

用过程的数据安全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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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安全问题是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下的一个重大

课题，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是政府数据开放共

享下面临的最大挑战[18]。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过程

中，不恰当的使用会造成侵犯个人隐私，泄露商业机密

甚至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通过政策调研发现，数据

安全主体责任没有得到落实、不同部门人员相互推诿的

情况依旧存在，容易造成数据安全监管不到位，因此构

建数据安全与数据监管机制尤为重要。政府数据涵盖面

广，且包含大量隐私信息和涉密信息，在防止数据泄漏

篡改及数据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实现数据充分利用及数

据要素的深度挖掘：首先需要健全数据安全风险评估、

报告、信息共享、监测预警机制；其次可以建立专家委员

会，对数据开放与利用的风险进行评估，制定政务数据

安全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最后需要落实

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并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对未按安全

保障协议落实的提出整改。此外，对于政府数据不完整

或者有错误的情况，可以向数据提供部门反馈。

3.6  数据保障内容分析

在数据保障的一级类目下设有资金保障、考核评

估、人员保障、标准规范保障、协调机制5个二级类目。

①资金保障是指将数据建设和管理相关经费纳入部门

财政预算，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政策中有所提

及，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提出要对数据资源开放管理与

应用考核评价优秀的部门优先考虑给予财政支持。②考

核评估指将数据管理工作纳入绩效管理内容，其中北

京市特别列举了不予达标的情况。③人员保障指对从事

数据开放的相关人员开展相关培训，上海市和天津市要

求建立专人专岗管理制度。④标准规范保障指对数据采

集、编目、汇聚、共享、开放制定统一的标准。⑤协调机

制指对争议进行处理的协调机制，8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强调在数据共享中存在争议的由使用部门与提供部

门协商解决，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由同级数据主管部

门协调解决。

现有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政策中能够完整提供资

金、人员、管理、标准规范方面保障要求的省份较少，缺

乏完整的数据保障机制将无法保障数据开放共享的长

期平稳发展。首先，应在资金方面提供保障，将数据建

设和管理相关经费纳入部门财政预算；其次，应将数据

管理工作纳入绩效管理内容；再次，针对目前存在的责

任界定不清、权责不明的问题，应建立专人专岗管理制

度；最后，在数据共享存在争议时应由使用部门与提供

部门协商解决，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由同级数据主管

部门协调解决。

3.7  法律责任内容分析

在法律责任的一级类目下设有整改责罚和责任豁

免2个二级类目。①整改责罚指对违反规定的单位或个

人问责，在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都提到这一项，

其中有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政策中涉及对网络

安全管理主体规定法律责任，有10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在政策中涉及对平台管理主体法律责任进行规定，

有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政策中涉及对数据开放主

体法律责任的规定，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及数

据利用主体的法律责任。②责任豁免是指对履行了开

放政府数据义务但最终造成损失的进行责任豁免，广

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江苏省、山东省、上海市、云南

省、浙江省和重庆市在政策中涉及责任豁免，在一定程

度上减轻了责任主体的心理负担，提高了政策实施的积

极性。

现有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政策中涉及责任豁免相关

政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不足一半，容易造成有关人

员及部门不敢为的现象。法律责任机制的健全既能够

形成对有关单位或个人的约束，也能够为其履行职责提

供保护。在法律责任方面，应列举出违反规定的行为并

对违反规定的单位或个人问责。同时，对于按照法规规

章的规定开放政府数据，并履行了监督管理职责和义

务，但最终造成损失的，应依法不承担或者免予承担因

共享、开放数据质量等问题产生的相应责任。

4  结语

本文选取现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与政府数据

开放共享相关的政策，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与数据生

命周期理论，对高频词、颁布主体以及政策具体内容展

开内容分析，结合所分析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最终构建

出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政策的内容体系，涉及数据生命

周期理论中的数据创建、数据采集、数据组织、数据存

储与数据利用阶段，并从数据安全与数据监管、数据保

障、法律责任三方面保障了该机制的平稳运行，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解决当前政策不完善的问题。但除此之外

仍需从国家和省级层面继续加力。在国家层面上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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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相应的标准规范，强化数据安全

治理能力，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到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建

设中。在省级层面上，继续推进数字政府与智慧城市的

协调发展，提升数据治理与数据共享水平，打造各类数

据资源库，消除部门间壁垒，满足民众对于政府开放

数据的需求。在数字政府的打造过程中，加大对人工智

能、区块链、知识图谱等新技术的使用，提升政府的数

据管理与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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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open and sharing of government data will help “revitalize” government data resources,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build an intelligent government. Under the current background,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support and guarantee 
for the open sharing of data by issuing policies. At present, most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ve 
formulated relevant policie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imperfections in the policies. Therefore, a unified content system framework of government data open and 
sharing policy can be constructed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policies and combining the deficiencies of existing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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